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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袁超  杨万娇  王菊 *

昭通学院

摘　要：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其诞生之日起，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洗礼，对中国人思

维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仍然在变革中极具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极其

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今后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法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需

要，也是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儒家思想中积极、正面的内容，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及群众基础，获得了社会公众的

普遍信仰，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必将由下而上，才能从根本上建成真正的法治社会。因此，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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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

断过的文明。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

珠，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拥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儒家

思想对中国教育、思想、法治、社会等都产生过重要的

影响和作用。在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中，探寻中国法治

文明最初的胚胎，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代法治建

设。

一、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经历了夏、商、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后，井田

制开始瓦解。春秋时期，土地兼并，战争不断，私学的

兴起，造就了一批批有知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考国

家和人民的未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儒家学派就

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诞生的。

（一）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当代，我们还应该沉下心来，擦亮眼睛，立足于本

民族的文化，充分看到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适时调

整、整合儒家思想中的优秀资源。

1.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儒家思想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

的传承，使得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不断地“为往圣继绝

学”，在文化传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儒家思想中

的“仁义、礼乐、忠孝、中庸”等内核，维护着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纽带。

2.构成士人精神命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士人共

同的人生目标。这一思想在《中庸》一书中阐述得极为

清楚。孔子办私学也是进行道德教化，从而重建社会礼

乐秩序。儒家的修身思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

3.造就民族凝聚力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

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正是这种“和而不

同”的理念，自古以来，在儒家的指导下，各种文化和

理念相互融合，相互融合，才能让不同的种族融合在一

起，建立起一个多种族的、统一的国家，从而培养出了

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儒家思想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孔子在法制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是：“礼治”与

“德治”，以及“正义”与“和谐”两个层次。“礼

治”的理念贯穿于我国古今乃至当代的立法与司法活动

之中，并融入民众的思考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人

民独特的法制观念与法制观念。由此，“礼治”理念将

对中国现代法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伦理规范着人们之间的交往

和交流，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主体的、相互联

系的方式。在此背景下，人受到了伦理和道德的约束，

而使社会秩序处于法的边缘。

（三）儒家思想对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

在儒家思想理论与法治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要去芜

存菁，发挥它的正面作用。

1.“仁”——“以人为本”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孔子说过“人而

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是社会伦

理制度的核心，人人有爱，社会秩序才能和谐。孟子提

出“仁政”，即统治者要有爱民之心，实行仁政和德

政，为民谋福利，与民同忧乐。这种“仁政”思想中所

蕴含的“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的来源之一，这对

于当今法治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元素，是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目

的和归宿。

2.“义”——国家、集体本位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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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一次辩论。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家国情怀的溯源

地。重义，助长了国家、集体本位的繁荣，超越了个人

利益，对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及逆行了有效调节。在当代

社会，借鉴这种“义利观”能够维护社会稳定、调节不

同群体间的利益。

3.“礼”——“礼法并用”，重视“德治”

“礼”是要建立一套社会上可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

范。孔子提出“礼法并用”的思想，荀子提出“性恶

论”，正是由于人性本恶，礼仪和法度才能规范人们的

行为。礼仪和法律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具有普遍的适应

性，“礼”适用于相对单纯的社会组织，而对于较为复

杂的社会组织，宜采用“法”。“礼”与“法”是互相

交融、以德治国、以法为保证、相辅相成；从而促进了

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主法制的发展。

4.“中庸”——和谐司法

中国传统的司法文化偏重于调解性，“无讼”是中

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中庸”所蕴涵的“中和”、“和

为贵”等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价

值体系的一个主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的法制环境下，正

义与正义是一种矛盾的解决方式。在我国，司法调解是

一种非常有效的法律手段。

（四）儒家思想对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

经过长期的发展，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会结合统治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

改造，致使儒家思想被统治者所控制。

1.迎合了人治思想

法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

方法。孔子所倡导的“德主刑辅”思想，使中国古代的

法学“工具论”源远流长。儒学在我国的广泛流传，对

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法沦

为了等级制度的支配手段，也为“人治”提供了生长的

空间。如果不彻底铲除“人治”的土壤，法律的作用和

功用就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2.削弱了法治的规范作用

儒家认为，以道德和礼治来教导百姓，实他们心悦

诚服，提倡“德主辅刑”，为人治埋下了伏笔。法治的

工具性导致了法律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继而有衍生出了

影响至今的“关系学”。这就导致了社会公众解决问题

的方法，不是寻求法律依据，而是利益双方“关系”的

较量。

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法治，不仅阐明了法

治的本质、本质、取向，而且指明了法治的工作重心和

主要手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法

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前，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我们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有着

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一）法治建设的基本概念

“法治”一语源自中国的古代儒家著作，《管

子·明法》曰：“以法为政，故为政”；《商君书·任

法》曰：“以法为政；《韩非子·心度》曰：“以法为

政，故不能治也。”这些都是关于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

或者说是一种管理的方法。”

近代“法治”观念是从西方引进到我们国家的，它

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种根本架构。法律与法律有着本质

的区别。法治重在立法，重在执法，重在司法；由法律

等各方面组成的一个体系。法治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管

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一种治国方略。法制是法治的前

提，法治又是法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成果。

（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事

业已经获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功。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以

《宪法》为中心，确立了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使

国家各项工作都有了法制保障，使社会安定得到了很好

的保障；真正保障了广大民众的基本利益。

一方面，普法教育活动取得了巨大成效。自1986年

起，我国开始了全民性的普法工作，为法治建设奠定了

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国家高速发展，经济总量

已跃居全球第二，社会变革加剧，在此过程中，社会活

动倒逼法制创新。此外，法律法规中出现的专业术语专

业性强，社会公众难免产生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都加

剧了法律没有走进公众生活的局面。

三、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策略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

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须以时代发展要求、

法治建设的实践为依据，继承儒家思想的精髓，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

中国法治建设的要求

习近平提出，新时期要坚持以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

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总目标。法治既是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又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现在立法，执法，

司法三个方面；从依法办事到依法办事，从依法办事到

依法办事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具体包括法律规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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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及党内法规五大体系。

中央党校胡建淼教授指出，习近平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从八个层面上阐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

主，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

了在法律面前，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的平等原则。全面

保证人们在法律上所享受的各种权力和自由。必须强化

对权力行使的约束与监管。明确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十六字方针。明确“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的法制途

径。明确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法治思维。依法治国

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

一。

（二）合理借鉴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国家与集体的关系，

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了

儒家核心思想。在高速发展的今天，面临道德滑坡现

象，法律无法调和的状况下，儒家的伦理道德对社会和

谐起到了调和作用。这些无疑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遗

产，是中华民族永恒精神。

但是，儒家思想中具有封建文化性质的观念，我们

必须彻底批判。在宗法思想、人治传统方面，我们应坚

决抛弃，彻底淘汰。

（三）坚持法治与德治并重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法律无法深入社会的各

个层面，而伦理规则也无法对个体的特定行动作出规

定。法是一种强大的伦理保证，我们应该以法制为大

旗，对伦理进行正确的引导，把孔子的好的思想合理地

融入法制之中，把道德法律化。在执法和司法活动中，

要消除“人”的成分，依法治国，实现公正司法，创造

一个公正的、公正的法治社会。

加强法制建设中的伦理支持功能。以道德教育来培

育国民的优良品德，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逐

步提高全社会学法、守法、敬法；用法的意识。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融合孔子文化，实践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法制建设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

（四）立足本土文化，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经验

中华文化有着5000年悠久的历史，对世界文化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具有连续性与可传承

性，要求我们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在吸收外国优秀法

律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新时期的

法治之路。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文

化。近代中国的法制观念与近代西方的法制观念有了很

大的距离。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由于西方的法制

观念尚未与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单纯地将其照

搬并不可取。在学习国外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自身

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整合和创新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尽管在近代中国法制体系中，儒学的影子已经不多

了，但其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仍是无处不在。孟

德斯鸠曾经说“我们应该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

阐明法律”。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法制发展过程中有着深

刻而深刻的作用，它所发挥的正面作用不可忽视。以习

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儒家思想的

理论体系也在不断进行着变革。对儒学思想进行调适和

继承、发扬法制精神、提倡“以人为本”的民主观念，

有利于使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活力和生

机，同时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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